教社科司【2009】205号

关于进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评估工作通知
有关省、市、自治区教育厅（教委）、有关高校和各重点研究基地：


根据《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我司将开始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下称重点研究基地）进行第二次评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的范围包括：

1. 通过第一次评估的1-6批129个重点研究基地；
2. 经教育部组织专家评估通过的省部共建16个重点研究基地；
3. 未通过第一次评估的6个基地须由所在高校提出参加本次评估的申请。
二、评估方案及标准参见附件。

三、有关评估工作的要求：

1．所有参加评估的重点研究基地须登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数据库系统：http://www.cmips.org.cn/。各基地使用原账号和密码登录。
2．进入数据库主页，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下载评估申请书。

3. 评估申请书中基本数据是由系统自动生成的，不得修改，其余部分按要逐项填写。

4. 申请书的自评部分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

5. 申请书填好后，用A4纸打印8份，装订后盖章签字，同时按系统要求将电子版上传。

6.
11月25日前将评估申请书一式8份寄至：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管理服务中心（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主楼A205，邮编：100875）

7.
联系方式：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创新研究中心（负责数据库系统技术支持）


电话：022-23500893
在线帮助QQ：1052011670

在线帮助MSN：cmips@live.cn

基地管理员交流群号：65169521
北师大社科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受理评估申请书）
电话：010－5880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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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6097562
附件：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估方案和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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